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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湘潭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学生

入党积极分子推优细则》的通知 

各学生党支部： 

《湘潭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学生入党积极分子推优细则》

经院党委会研究同意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 

 

 
 中共湘潭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委员会 

2020 年 11 月 13 日   
 
 
 
 

 

抄送：院党委委员，院领导。 

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1 月 13 日印发 

  



湘潭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
学生入党积极分子推优细则 

 

    按照《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》和学校有关要求，学

院将按照“控制总量、优化结构、提高质量、发挥作用”的总要

求，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，把综合素质作为推选入党积极分

子的重要考察内容。为规范推荐我院推选优秀共青团员成为入党

积极分子的工作（以下简称推优），特制订本推优细则。 

一、推优原则 

推优工作应在院党团委的领导下，本着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

原则由各班团支部进行民主推荐或党支部党员推荐。 

二、推优条件 

1.政治素质好。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，在思想上、政治上、

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；入党动机纯洁，对党有比较全面深刻

的认识，积极要求并决心用实际行动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。 

2.道德品行好。树立正确的群众观念，作风正派，团结同志，

遵纪守法，能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，敢于同不良现象作斗争，

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。 

3.现实表现好。在知识学习、班级或学生会工作、志愿服务、

文体活动等方面表现良好，取得一定成绩者优先。 

4.基础条件好。递交入党申请书时须年满 18 周岁且自提交第

一份入党申请书满 6 个月；期间无任何违纪行为并通过培养考察；

已参加学院团校培训，并拿到结业证书；学分绩点低于 2.7 者，

一般上学年考试应无不及格或重修现象，遵守课堂纪律，无迟到、

旷课、早退等不良现象；英语过四、六级考试优先。  

三、推优程序 

1.团组织推荐。学生党支部提供入党申请人名单，各班级团支

部在班主任指导和监督下，通过召开班会，采取民主评议或无记



名投票推荐等方式推优。原则上，参会人数不少于本班人数的

2/3。推荐情况及推选选票等原始材料由班级团组织记录并保存。 

2.党员推荐。各学生党支部经请示学院党委同意后，组织本支

部全体党员召开民主推荐座谈会议，对入党申请人进行推荐发言

和无记名投票。原则上，参会人数不少于本支部党员的 1/2。推

荐情况请在各党支部会议记录本上进行记录。 

3.支部委员会研究确定。支部委员会要及时正确分析、充分讨

论党员推荐、群众推荐和团组织推荐结果，要把写实记录与定性

评议、一贯表现和关键时刻表现、自我评价和群众评议相结合，

参考提交入党申请书和思想汇报的质量、团组织建设情况、党员

发展情况，防止把学习成绩作为推荐入党积极分子的主要条件，

研究决定入党积极分子。讨论情况请在各党支部会议记录本上进

行记录。 

本细则自 2020 年 11 月 13 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中共湘潭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委员会

2020 年 11 月 13 日 


